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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合同
甲方：中共乌审旗委办公室
乙方：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销售分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本着平
等、自愿、公平、诚实守信的原则，就 车辆燃油	事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内容如下：
一、合同价格及付款方式
甲方向乙方定购总金额为：215.00元车用燃油 。本合同签订后，甲方到乙方
指定加油站添加燃油，甲方一次性将货款付给乙方。
二、产品质量及违约责任
1.对采购物的质量问题，甲方应在发现后向乙方提出书面异议，乙方
在接到书面异议后，应当及时负责处理。甲方逾期提出的，对所交采购的物视为符合合同的规定。
3.经双方共同验收，采购物达不到质量或规格要求的，甲方可以拒收，
并可解除合同且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4.乙方逾期交付采购物、甲方逾期付款，按日承担违约部分合同金额
的违约金。
5.其他违约责任以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为准，无相关规定的，双方协商
解决。
6.因不可抗力致使一方不能及时或完全履行合同的，应及时通知另一
方，双方互不承担责任，并在 1 天内提供有关不可抗力的相关证明。合同未履行部分是否继续履行、如何履行等问题，双方协商解决。乙方提供的产品应货真价实，符合国家相关质量验收标准，且能够提供相关权威部门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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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的产品质量检测报告。
三、合同保存
合同文本一式两份，采购单位、供应商各一份，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




甲方：中共乌审旗委办公室 （章）
乙 方：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销售分公司乌审旗林荫路加油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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